
 

 

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教 育 局 文 件 

 

 

浦教高〔2025〕2 号 

 

 

关于转发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<2025 年 

上海市部分普通高校专科层次实行依法自主 

招生改革试点方案>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高中（职业）与终身教育指导中心，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，浦东

职业技术学院，各高中（完中）、中职学校： 

现将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<2025年上海市部分普通

高校专科层次实行依法自主招生改革试点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教委

学〔2025〕3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2月 8日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2025年 2月 10日印发 

（共印 4份） 


